
广西民族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

欢迎报考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！

2019 年我校拟在 16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、3 个二级学科

硕士点、11 个专业学位类别的 16 个领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

究生 (含单列招生的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”和“退

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)。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，我校 2019 年

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专业目录暂按 2018 年招生计划数安排，

实际招生计划数以教育部最终下达的计划为准。录取过程

中，如出现一志愿生源不足或调剂生源仍不足，学科结构调

整、师资队伍变动等情况，学校可依据生源情况和学科发展

需要适当调整专业招生名额。

一、学制及学习方式

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3 年，部分专业为 2 年，学习

方式为全日制。

二、学费标准

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费均为 8000 元/年；专业型硕

士研究生学费除翻译为 14950 元/年外,其他均为 13000 元/

年。

二、报考条件、报名程序及考试时间

报考条件、报名时间、报名办法和考试时间按照教育部

《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执行。请考生

在 规 定 期 间 登 录 “ 中 国 研 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 ”

(https://yz.chsi.com.cn/)进行报名。在全国各地报考点

均可报考我校。

三、考试科目

具体考试科目及要求请参考《广西民族大学 2019 年硕士

研究生考试招生专业目录》。



四、调剂、复试及录取

调剂、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按《广西民族大学 2019 年

硕士研究生调剂、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》执行，具体以公布

为准。

五、奖助政策

1.研究生国家奖学金,每年评选一次，奖励标准：硕士

20000 元/人；

2.研究生学业奖学金,每年评选一次，奖励标准：硕士

一等奖 6000 元/人，二等奖 4000 元/人，三等奖 2000 元/人。

以一志愿录取我校的“985”、“211”或“双一流”建设高

校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可直接享受学业奖学金一等奖；

3.研究生国家助学金，资助标准：硕士 6000 元/年；

4.可按相关条件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；

为鼓励广大在校研究生参与学生管理工作，锻炼实践技

能，我校设有学生管理助理和兼职辅导员等岗位，岗位酬金

标准为 600—800 元/月不等。

六、其他

1.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（即报考地处二

区招生单位，且毕业后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定

向就业的少数民族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生；或者工作

单位和户籍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，且定向就业

单位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），在网上报名时须

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，且选择报考类别为“定向就业”。

2. 根据学校规定，硕士研究生学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全

部课程，考试合格，修满规定学分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，

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。

3.我校硕士研究生录取类别分为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

业两种，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

位、用人单位分别签订三方定向就业协议，按协议的相关规



定就业;非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按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

择的办法就业。非定向就业考生的人事档案须调到我校。

4. 我校在东校区、西校区进行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工作，

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，一般为 4 或 6 人间。

5. 近三年自命题真题可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“下载中

心—历年真题”栏目免费下载。我校不举办任何考前辅导班。

6. 考生在各阶段应注意浏览我校研究生院网页，我校

会将各类有关的招生信息及时、详尽地在网页上予以公布。

7. 对在研究生考试招生中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

律，影响考试公平、公正的考生、考试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

人员，一律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

33 号）严肃处理。考生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违规或作

弊事实将记入《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》，相关情况将

通报其所在学校或单位，记入考生人事档案，作为其今后升

学和就业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本章程如遇与教育部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教育部文件为

准。

学校名称：广西民族大学

学校代码：10608

地 址：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 188 号科技楼 404 室

邮 编：530006

网 址：http://yjs.gxun.edu.cn/

联系人：覃老师 王老师

电 话：0771－3262606

（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院研招手机网站）


